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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事项依据
	检查标准
	年度检查频   次
	是否涉企
检查事项

	1
	对单位和个人执行财税法规情况以及财政、财务、会计等管理事项进行检查的活动。
	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（财政部令2006年第32号）第三条　本办法所称财政检查，是指财政部门为履行财政监督职责，纠正财政违法行为，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，对单位和个人执行财税法规情况以及财政、财务、会计等管理事项进行检查的活动。
    第五条　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，实施财政检查，依法做出检查结论或处理、处罚决定。
　对财政检查工作管辖发生争议的，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财政部门指定管辖。
　
	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。依据〈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陕办发〔2023〕17 号）及省市文件相关工作要求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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